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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物流园区建设与运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贸物流园区的规划与建设、运营与服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商贸物流园区的咨询，规划设计，新建、改建或扩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8354—2006 物流术语

GB/T 30334—2013 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估指标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28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289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T 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 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CJJ 3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2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

列出了GB/T 18354—2006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物流园区 logistics park

为了实现物流设施集约化和物流运作共同化，或者出于城市物流设施空间布局合理化的

目的而在城市周边等各区域，集中建设的物流设施群与众多物流业者在地域上的物理集结地。

[GB/T 18354—2006，定义2.1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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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 logistics service

为满足客户需求所实施的一系列物流活动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

[GB/T 18354—2006，定义2.7]

3.3

物流设施 logistics facilities

具备物流相关功能和提供物流服务的场所。

[GB/T 18354—2006，定义2.10]

3.4

商贸物流园区 business logistics park

依托各类大型商贸市场、商品交易市场、产业园区而规划，提供一体化、全方位的物流

服务，主要服务于商品集散的物流园区。

3.5

绿色商贸物流园区 green business logistics park

能最大限度节约资源（节地、节材、节能、节水）、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提供高效、

适用、安全的运营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商贸物流园区。

4 规划与建设

4.1 基本要求

4.1.1 应纳入城市建设、土地利用、流通领域的总体规划，与城市基础设施相衔接。

4.1.2 应与区域商贸业、物流业发展相适应，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

建设。

4.1.3 应遵循一次规划、分步实施、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原则。

4.1.4 应遵循生态共生、科技共享、产业共兴的设计理念。

4.2 选址

4.2.1 应靠近批发市场、专业市场、产业园区等货物聚集区。

4.2.2 应靠近交通枢纽、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站场、机场、港口等交通便利的位置。

4.3 建设规模

根据区域的物流需求、相关发展规划、人口数量、消费总量等相关资料，确定科学合理

的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应符合GB/T 30334—2013的规定。

4.4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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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应配套建设与园区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电力、供排水、供（采）暖、通讯、消防和防

汛等基础设施，宜采用管廊方式规划建设。

4.4.2 基础设施的地下管线铺设应符合 GB 50289 的规定。

4.4.3 应根据所属地电网规划，建设符合 GB 50293 和 GB 50052 的规定，满足入驻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的电力设施和内部应急供电系统。

4.4.4 遵守节约用水原则。提供满足入驻企业的供水设施，建设完善的排水设施，应符合

GB 50282、GB 50318 的规定，并与所属城市总体供排水规划相适宜。

4.4.5 建设供热设施应符合 CJJ 34 的规定。

4.4.6 建设燃气设施应符合 GB 50028 的规定。

4.5 物流设施

4.5.1 应为入驻企业开展仓储、运输、配送、加工、贸易等活动提供必要的物流设施。

4.5.2 根据园区定位、服务功能、规划吞吐量、商品流通规模，确定物流设施布局和建设

规模。

4.6 配套设施

4.6.1 应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商品展示等相应的配套设施。

4.6.2 宜为工商、税务、海关、检验检疫等政府服务机构及银行、保险、中介、餐饮、住

宿、汽配汽修等服务企业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

4.6.3 宜配套建设废物回收设施。

4.7 道路交通

4.7.1 园区路网规划应综合考虑所在地的地貌情况、用地要求、交通需求、绿化要求、管

线铺设需求等。合理布局园区的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和支路。

4.7.2 应人车分流，园区出入口宜按车辆类型、流向设计。

4.7.3 应根据园区内物流总量、入驻企业数量，设立相应的停车场，并按车辆类型分类。

4.7.4 园区内设置道路交通标志，应符合 GB 5768 中的规定。

5 运营与服务

5.1 运营模式

5.1.1 租赁模式

园区经营实体以物业服务为主，将仓库等物流设施和办公楼等配套设施出租给入驻企业，

入驻企业以此为基础开展物流服务。入驻企业服务内容应符合园区功能定位。

5.1.2 自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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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经营实体自用园区内物流、配套等设施设备，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各类物流服务。

5.1.3 混合模式

出租模式和自营模式结合，园区经营实体将部分物流设施对外出租，部分物流设施自用，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各类物流服务。

5.2 运营服务

5.2.1 物流服务

5.2.1.1 仓储服务

提供仓储服务，具备收货、存储、分拣、包装及发货的整个仓储作业流程的服务。

5.2.1.2 干线运输

提供干线运输服务。鼓励园区内企业采用多式联运方式运输货物。

5.2.1.3 配送服务

提供区域和城市配送服务。

5.2.1.4 区域分拨

提供区域集散分拨服务。

5.2.1.5 流通加工

根据流通需要提供包装、分割、计量、分拣、贴标签等流通加工服务。

5.2.2 政务服务

宜设置工商、税务、海关、检验检疫等政府部门的办事窗口，满足入驻企业在园区内完

成工商注册、税务申报、缴税退税、报关报检等业务需求。

5.2.3 信息服务

应按照 GB/T 30334—2013 中 6.2 的规定提供信息服务。

5.2.4 配套服务

5.2.4.1 设备维修

为入驻企业提供装卸搬运设备、运输车辆等维修服务。

5.2.4.2 设备租赁

为入驻企业提供叉车、托盘、货架、运营车辆等标准化的物流设备租赁服务。

5.2.4.3 加油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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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加油加气服务，加油加气站应符合 GB 50156 的规定。

5.2.4.4 充电

应提供叉车、车辆等充电服务。

5.2.4.5 办公与商务服务

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培训、餐饮、住宿、银行等服务。

5.2.4.6 物业服务

为入驻企业提供安保、保洁、绿化和设施日常维护等物业服务。

5.3 安全管理

5.3.1 园区管理应执行国家消防等安全管理规定。

5.3.2 应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消防、安全等相关设备及应急设备。

5.3.3 对入驻企业应实施安全管理和安全培训、消防安全培训。

5.3.4 建立园区安全管理体系及相关应急方案。

6 评估

商贸物流园区宜从规划、建设、运营、服务四个方面进行评估。鼓励绿色商贸物流园区

建设，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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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资料性附录） B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绿色商贸物流园区

A.1 总则

提倡最大限度节约资源（节地、节材、节能、节水）、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绿色运营，

建设高效、适用、安全的商贸物流园区。

A.2 绿色建筑

A.2.1 可持续性规划土地，合理布局，充分利用园区地形条件，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

A.2.2 合理控制建筑物的体型系数；优化结构设计，充分发挥高强材料特性，降低结构用

料指标。尽量使用可再利用材料或可再循环材料，宜优先采用装配式建筑。

A.2.3 根据地区特点，采用适宜的高反射性屋面板、浅色屋面板或不同构造形式的倒置式

屋面，降低屋顶在夏季的辐射得热，提高屋顶在冬季的保温性能。

A.2.4 根据园区周边实际情况，优化配置能源系统，综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鼓励采用可

再生能源，鼓励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A.2.5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仓库结构、存储货物、作业方式等确定仓库通风系统，优先选

用自然通风。

A.2.6 仓库应优先采用自然采光，采用高效光源、高效灯具和低损耗镇流器等节能高效的

照明系统，合理设置照明分区，有条件的应设置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A.2.7 园区应设置雨水收集回收利用系统，根据地区特点，优先采用中水系统、透水砖路

面的措施。

A.2.8 有条件的地区鼓励配套设施屋顶绿化、立体绿化。

A.3 绿色运营

A.3.1 鼓励入驻企业使用电动叉车进行装卸搬运；使用电动或小型车辆进行城市配送。

A.3.2 鼓励入驻企业共同协调优化运输路径、减少空载；鼓励城市共同配送、甩挂运输。

A.3.3 鼓励入驻企业采用无纸化办公。

A.3.4 鼓励入驻企业采用无包装运输，或使用可循环包装。

A.3.5 使用标准化托盘，并在企业间开展托盘循环共用。

A.3.6 回收园区内废水、废物，进行处理再利用。


